重庆市铜梁区应急管理局
关于重庆炘扬航能源有限公司
监督执法情况的公示

2025年9月18日，重庆市铜梁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何蕊池、黄道剑，按照检查计划对重庆炘扬航能源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1.胺液地下储罐受限空间安全风险告知牌危险因素辨识项中缺少高处坠落;
2.一期净化区吸收塔（Ⅱ类压力容器）特种设备使用标识脱落; 
3.一期冷剂储罐压力表检定标识损坏; 
4.重大危险源风险告知牌责任人变更，未及时更新; 
5.一期卸车区静电释放装置功能异常，部分压力表检定标识损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未接地;
6.生产区水池防护栏缺少“禁止翻越”安全警示标志;
7.分子筛导热油库房未设置安全风险告知牌; 
[bookmark: _GoBack]8.氢氧化钠放置于空压机房一内，未存放于专用库房内。责令企业于2025年10月16日前完成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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